
題目：運用色彈槍套件提升城鎮戰基礎（近戰）訓練成效之研究

作者簡介：

張曉禮中校，陸軍官校62期、步校正規班326期、陸院92年班、美國聯戰參謀軍官

班2007年班畢業；曾任排長、輔導長、連長、訓練官、營參謀主任、作戰官、裁判組長、

營長、科長，現任職於本校裝步組中校主任教官。

提要： 

    一、城鎮戰訓練於學校教育及部隊專精管道訓練皆採空包彈，模擬實戰，惟空

包彈射擊，受限於彈藥管制及僅音爆效果，使學者於演練易失真，降低

學習效果，往往使訓練互動不易。

二、為強化每位官兵近戰戰鬥技能，顯現逼真景況，特向軍購局採購色彈槍

套件，結合T91步槍，採較不具殺傷力之色彈來替代真實子彈實施射擊，

以達『仿真實戰』之效果。

三、訓練用色彈其口徑為9公厘，區分紅、藍兩色，屬近距離接戰訓練用彈，

其主要特性為「低能量、非致命」，可有效作為城鎮作戰中街巷逐屋戰鬥

及密閉（限制）空間戰鬥近距離射擊之用，藉以磨練單兵戰鬥時之判斷

及使訓練環境與戰場景況相結合。

四、色彈內含色膏，其特性為無毒、若遭命中造成染色時可用水洗，在無適當

防護裝備下，可使學者造成非致命性的疼痛、瘀青或破皮出血。

壹、前言：

    近年來國軍部隊訓練觀念已有大幅精進，因民間漆彈槍射擊訓練（生存遊戲）

發展快速且有一定之效果，如能有效將訓練融合於遊戲中實施，刺激官兵學

習意願，在不違背準則條文前提下，強化官兵近接戰鬥技能。而使用色彈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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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將使每位學者不再流於傳統式射擊空包彈、吹哨子，雖具聲光效果，但無法

與敵互動。且訓練全程學者無法感受密閉（限制）空間戰鬥中，交互掩護、街

巷運動及逐屋搜索掃蕩肅清殘敵等各式戰鬥動作要領。

色彈槍套件結合方式與真槍結合方式並無太大差異，僅需短時間內可使學

者熟悉操作要領，且維修、保養方式與真槍相仿，可循正常補保系統程序

遂行補給作業，茲將具體作法概述如下：

貳、色彈槍套件簡介註 1：

  一、色彈槍套件計區分槍身、復進簧襯套、槍機及彈匣等四大部份，如下圖：

圖一：槍身部             圖二：彈匣、槍機及復進簧襯套  圖三：結合圖

     色彈槍套件相關諸元表：

全   長 570mm 口 徑 7.62mm

初  速

(m/s)

400mm 給 彈

方 式

塑膠彈匣（彈匣容量色彈20發）

槍 管 長 371mm 作 動

方 式

藥筒底壓/直接反衝，區分單發、

三發、全自動射擊

槍 機 長 169mm 適 用 TC89式訓練用色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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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藥

復 進 簧

襯 套 長

100mm 精 度 15公尺處彈著平均半徑不超過

25公分

  二、

    (一)TC89訓練用色彈及構造，如下圖註 2：

        

        圖四：TC89訓練用色彈     圖五：TC89訓練用色彈構造圖

               

    (二)作用原理及諸元： 

      1作用原理：撞針撞擊底火，發射藥燃燒衝破薄膜，產生推動彈頭向前力

                 量，同時產生相對反作用力，推動銅殼向後，藉由C型簧帶

                 動塑膠件完成退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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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參考 T91戰鬥步槍色彈用轉換套件手冊，聯勤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5廠出版，民國96年 10月第一版 ，頁 1~2頁



      2 TC89訓練用色彈諸元：

口 徑 9×19mm

初 速 120－180m/sec

彈 頭 材 質 塑膠

色 膏 無毒、可用水洗或非刺激性之化合物

終 端 效 應 假如皮膚無適當防護，會造成非致命的瘀青或疼痛

參、基礎（近戰）訓練現況註 3：

  一、課程內容、實施方式：

    (一)原則講解：

        僅實施課前作業討論及相關準則條文說明。

    (二)逐屋搜索實作（限制（密閉）空間戰鬥）：

        由教勤人員示範動作，教官同時說明動作要領，採分段演練方式，設

        站過關，置重點於指揮與掌握，較少要求射擊與運動之聯繫（因無射

        擊目標及使用空包彈），要求學者動作需達標準後，始可變換戰鬥位置。

        全班需變換至最後戰鬥位置後，方可更換學習進度。

    (三)街巷戰鬥實作：(同逐屋搜索方式)

    (四)狙擊手運用實作：

        僅作一般原則說明及就金湯村家屋構造及分佈位置逐一介紹，由學生

        實施現地偵查後，以班為單位，選定位置並分別說明其理由。

    (五)城鎮內、外工事介紹：

        現地實施介紹，說明室內、外工事、街角工事、子母堡、三角臥欄等

        工事堆置要領，並於防禦實施時，以建制班為單位，律訂堆置工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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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由助教從旁協助，要求學者按照準則要求，逐步完成各類工事堆

        置。

    (六)急造爆破器材製作要領：

        由教官親自說明製造原理、方式及簡單爆破器材實作。

    (七)地形地物利用實作：

        教勤人員示範動作，教官同時說明動作要領，採分段演練、設站過關

        方式，要求學者動作要領，務必達到熟稔程度。

  二、可改進部份：

    (一)逐屋搜索實作：

        可適時加入屋內一些臨機之狀況，如敵人對突擊伍射擊、平民百姓出

        現、敵地下工作人員等不同種類射擊人像靶，磨練學者臨場狀況處置

        

能力及團隊精神之發揮。

    (二)街巷戰鬥實作：

        於屋外、走廊及窗口設置固定或活動式射擊靶，藉以提供相關射擊目

        標，並適時誘導學者投擲煙幕罐，實施遮障，各伍交互掩護迅速變換

        射擊位置，對各射擊靶實施射擊及實施街巷運動。

    (三)地形地物運用：

        可將其訓練成果，利用現有場地，增設若干掩蔽物（如輪胎、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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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參考林隆基少校，T91戰鬥步槍色彈用轉換套件提報資料，民國97年 1月 12日，頁5~8頁 

註 3：參考孫懷平著，＜城鎮戰教範（草案）＞，陸軍司令部出版，民國94年版，頁 2-69~72頁



        枯木等），比照民間生存遊戲模式，採自由對戰方式，驗證學習成效。

肆、調整後課程規劃對照及教育方式、步驟及要領：

  ㄧ、基礎訓練計增加由色彈槍套件機械訓練、故障排除、連身護具穿著訓練、

      體驗射擊及戰場模擬訓練，詳如附表。

城 鎮 戰 基 礎 訓 練 (1050 分 鐘 ) 時 數 對 照 表

項次 課程進度 使用

時間

課程進度 修訂後

使用時間

一 原則講解 50分 原則講解 20分

機械訓練 30分

故障排除 20分

連身護具 10分

二 逐屋搜索實作 250分 逐屋搜索實作 350分

三 街巷戰鬥實作 150分 街巷戰鬥實作 250分

四 狙擊手運用 50分 狙擊手運用 50分

五 城鎮室內、外工事介紹 50分 城鎮室內、外工事介紹 20分

六 急造爆破器材製作要領 50分 急造爆破器材製作要領 50分

七 地形地物

利用實作

50分 戰場模擬訓練

(生存遊戲)

200分

八 課終測驗 30分 課終測驗 20分

九 檢討講評 20分 訓後回顧(AAR) 30分

 二、教育方式、步驟及要領註4：

   (一)教育方式：採實人實作方式實施，先由教勤人員針對今日課程實施示範

                 演練，並要求學者相同職務人員同時學習動作要領，接著由

                 學者實施分段演練，助教從旁協助並糾正學者動作，反覆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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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至各動作要領均至臻熟後再實施綜合演練。每人依規定攜

                 行建制裝備（班用機槍人員改為攜行 T91步槍），依階段管

                 制各類職務，採輪替方式施訓。逐屋搜索（密閉（限制）空

                 間戰鬥）及街巷戰鬥每人配發2發色彈（受限於色彈數量），

                 戰場模擬訓練（生存遊戲）每人配發 5發色彈，藉由色彈中

                 彈後染色特性，依受傷部位，判定學者傷亡情況。

   (二)步驟：

1訓練準備：

  (1)機械訓練及故障排除：

      A完成色彈槍套件、T91步槍分解墊紙調借。

      B清點色彈槍套件是否到齊。

      C完成T91步槍、色彈申領事宜。

     D完成相關操作要領口訣製作。

  (2)連身護具穿著：

     A完成連身護具調借。

     B清點連身護具數量。

          C連身護具清潔整理。

          D檢查連身護具有無破損。

       (3)色彈體驗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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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檢查分解後 T91步槍槍身部、槍機、拉柄、復進簧是否依規定放入

            T91色彈槍套件攜行箱內相對位置。

          B檢查射擊場地是否依照實際射擊場地區分目標區、射擊區及彈藥交

           付所等三大部分。

          C檢查射擊場地周圍是否完成明顯標示作業（如封鎖帶、三角錐）。

          D檢查射擊靶規格是否合乎要求。

          E檢查各射擊靶間距是否合乎要求。

          F檢查警戒人員裝備及設置位置是否合乎標準。

       (4)街巷運動及密閉（限制）空間戰鬥：

          A完成示範人員編組及訓練。

          B檢查操課人員裝具是否依規定攜行。

          C檢查訓練場地是否完成檢整、沙包堆置是否破損。

          D檢查固定（移動）式射擊靶作用是否正常。

          E檢查擋彈罩是否依規定完成裝置及固定。

          F檢查室內射擊時，樓梯護欄是否作用良好。

          G檢查環控裝置作用是否正常。

       (5)戰場模擬訓練：

         

          A完成操課（教官）人員編組，演練全程裁判編組3人（主審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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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參考＜陸軍軍隊教學法教材草案＞，陸軍司令部出版，民75年版，頁 2-33 



            助審（紅、藍兩軍）2人）。

          B採攻防對抗模式，區分紅、藍兩軍，參演人員（編制為T91步槍）

            除穿著規定服裝外，另增加紅、藍臂章繫於左臂上，作為雙方識

            別之用。

          C檢查訓練場地註5是否完成檢整（防護網）、各式掩蔽物堆置是否完

            成，如圖六。

          D檢查訓練場地周圍是否完成明顯標示作業（如封鎖帶、三角錐、大

           紅旗）。

          E檢查彈藥交付所是否完成開設。

          F檢查警戒人員裝備及設置位置是否合乎標準。

          G檢查各掩蔽物是否完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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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場地配置圖：

10

樓層

家屋

樓層

家屋

騎樓

屋頂

騎樓

斷牆

門窗

門窗

斷牆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油桶蔽體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行樹

清槍區

待命區
槍枝分

發檢查

裝  彈

入場區

防護網
進場道 離場道

通槍器材

藍軍攻擊發起線

红軍攻擊發起線

戰鬥區

標示線
戰鬥區

標示線

角審

角審

主

角審 角審

角審

角審

屋頂

60公尺

藍軍旗

紅軍旗

30公尺

準備區

戰鬥區

中 線

規則說



     2訓練實施：

      (1)機械訓練及故障排除：

         A教官下達安全規定。

           a槍枝分解前先完成清（驗）槍。

           b槍枝分解時，機件需依序放置於色彈槍套件攜行箱內相對位置。

           c如遇槍枝無法分解時，須立即舉手報告教官（助教），嚴禁強卸猛

            拆機件。

           d槍枝分解（擊發）時嚴禁槍口對人。

           e槍枝各部機件僅作大部分解、結合，避免實施細部分解、結合；

             如遇實施細部分解結合時，須由教官（助教）協助實施。

         B由教官先行實施T91步槍如何結合色槍套件實作並說明。

         C要求學者按示範方式實施操作、要求逐項實施分解操作，邊操作、

           邊說明要領。

         D將分解下之T91戰鬥步槍零件，依序至於色彈槍套件箱中相對位置。

         E要求學者扣引板機時嚴禁槍口對人。

 (2)連身護具穿著：

    A教官下達安全規定

      a防護面罩嚴禁用使用溶劑清洗（如汽油、甲笨）。

      b魔鬼氈須緊密結合，並用雙手測試緊密程度，防止鬆脫情勢發生。

    B由教官先行實施連身護具穿著實作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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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防護面罩上方之橡膠護墊需卸下。

         D戴上防彈頭盔。

      (3)體驗射擊：

          A教官下達安全規定

            a射擊時嚴禁槍口對人。

            b射擊時需依照靶場指揮官命令做動作。

            c射擊時如發現故障時，須按照故障排除要領行之；如仍無法解

             決時，立即關保險，取下彈匣，由助教協助處理。

            d射擊完畢後，彈殼不得遺失。

            e如遇突發狀況（如人員擅入射擊區等），立即停止射擊。

          B檢查分解後 T91步槍槍身部、槍機、拉柄、復進簧是否依規定放入

            T91色彈槍套件攜行箱內相對位置。

          C檢查射擊場地是否依照實際射擊場地區分目標區、射擊區及彈藥交

           付所等三大部分。

          D檢查射擊場地周圍是否完成明顯標示作業（如封鎖帶、三角錐）。

      (4)街巷運動及密閉（限制）空間戰鬥：

         A教官下達安全規定。

           a部隊運動時，嚴禁人員於槍口前運動。

           b演練途中，嚴禁脫下連身護具。

           c嚴禁人員擅自行動，脫離部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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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演練途中須服從教官指導，嚴禁爭吵情勢發生。

           e進入室內戰鬥，須以手勢代替口令。

           f室內射擊時，上下樓梯需自身注意安全。

         B教勤人員先實施動作要領示範。

         C學者在教勤人員協助下實施分段演練，固定（移動式）射擊靶顯示

           確切位置，使學者瞭解全程演練狀況。

         D實施全程連貫性綜合演練，教官以狀況誘導學者實施演練，並評定

           各班學習成效，作為訓後回顧報告之依據。

      (5)戰場模擬訓練：

         A教官（裁判官）下達安全規定。

           a進場前（準備區）：

             (a)裝填色彈僅可於裝彈入場區實施作業，裝填後確保彈匣緊

                定，並安裝及固定檔殼罩。

             (b)禁止隨意拆裝，槍口朝上、嚴禁槍口對人。

             (c)關保險、拉柄置於前方「形成未擊發」狀態。

             (d)任何時間持槍手指禁止進入護弓內接觸板機。

             (e)個人防護裝備、面罩，穿戴妥當調整、測試至最佳運動狀態(嚴

                禁任意摘除)。

             (f)如有任何問題舉手提出，禁止持槍任意移動離開裝彈入場區。

           b進場後（戰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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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個人防護裝備、面罩禁止以任何形式解脫。 

             (b)裁判具有絕對管制權，所有人員必須服從。

             (c)確遵競賽規則，違者裁判得判定出局或該隊敗戰。

             (d)本對抗為激烈運動，凡有心臟病、氣喘、癲癇及高血壓等疾

                病者，不得參演。

         B教官（裁判官）實施演練雙方裝具檢查。

         C教官（裁判官）說明裁判規則，遭色彈擊中（舉紅旗），即判定出局，

          至場外休息。

         D演練雙方實施精神動員。

         E進入訓場實施對抗，奪取對方大紅旗者，即判定優勝。

   (三)要領

     1機械訓練註 6：

       須按照 T91步槍分解結合要領實施操作，其步驟如下：

       (1)安裝：

          A卸下T91戰鬥步槍槍身部。

          B卸下原槍之復進簧，更換成『色彈槍復進簧』。

          C更換色彈槍拉柄及槍機總成。

          D安裝『色彈槍槍身部』。

       (2)裝彈與擊發：

     A拉拉柄將槍機固定在後並送回拉柄，將選擇器箭頭置於保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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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B輕推彈匣，直到與彈匣扣相結合並固定住彈匣。

     C按下槍機卡榫送上槍機並轉動射擊方式選擇器於單發、三發連放

      或全自動(A)位置。

     D扣引扳機即可擊發射擊。

     2故障排除：

       (1)緊急故障排除要領（口訣）：

           A取：取下彈匣。

           B拉：拉拉柄向後，使未擊發色彈拋出，並壓槍機卡榫下方將槍機

                 固定在後。

           C裝：重新裝回彈匣並送上槍機

           D瞄：重新瞄準。

           E射：對目標射擊。

       (2)經完成排除要領後，能無法射擊時之排除程序（口訣）：

           A分：分解槍身部及槍托部。

           B檢：檢查彈膛或藥室中是否留有色彈，若有則用通槍條由槍口插

                 入將色彈通出。

           C清：以槍膛刷及藥室刷清潔槍管內徑 。

           D裝：重新裝回彈匣並送上槍機

           E瞄：重新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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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射：對目標射擊。

     3連身護具穿著訓練：

       (1)連身護具穿著程序及要領：

           A穿著防護背心：兩手協力魔鬼氈向前，使前後護具分離，將護具

                           高舉，將護具套於頸部，兩手協力將前後護具以

                           

魔鬼氈黏合。

           B帶護頸：兩手協力將護頸高舉，解開魔鬼氈，兩手協力將護頸環

                     繞頸部，並以魔鬼氈黏合。

           C戴防護面罩：依頭形先行調整護具腮帶，取下面罩上方橡膠護墊，

                        向上向後取出，兩手協力將防護面罩高舉，由上而

                        下套入頭部。

           D戴防彈頭盔：兩手協力將防彈頭盔穿戴於頭部。

       (2)清洗方式：以抹布沾濕清水，於護具表面輕輕擦拭，直至色料清除，

                    完畢後將護具置於陰涼處風乾。

     4色彈槍體驗射擊：

       射擊方式則採近距離方式實施（距離約為10公尺），區分為目標區、射

       擊線及彈藥交付所等三大部分。射擊靶以單人跪姿迷彩靶為主，其射擊

       靶設置方式以各靶間距1公尺，設置5個射擊靶為原則，射擊流程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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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實彈射擊方式實施，惟須以明顯之標示物劃分安全區。 

     5街巷運動：

       方式採六人（機步班）或十人模式（步兵班），與街道兩側藉地形隱掩

       蔽，各伍採交互掩護方式沿街道兩側運動，可利用建築物窗口設置固

       定式單人跪姿或臥姿迷彩靶（結合戰場實況），提供突擊伍臨機射擊目

       標（射擊目標可安裝氣球，增加學習效果），部隊運動途中，可視狀況

       堆置沙包、土堆、家具及廢棄車輛等，作為射擊時之掩蔽物。

     6密閉（限制）空間戰鬥：

      可利用建築物內部空間設置多具立、跪、臥活動式靶具，分置於不同房

      間內，於建築物內演練突擊伍交互掩護逐屋實施搜索、掃蕩肅清殘敵，

      並要求突擊班長以手勢指揮全伍完成各項戰鬥動作。上、下樓梯時，需

      全伍人員緊密交疊，形成垂直式（上、中、下）之火網交叉，可對不同

      方向之臨機目標實施射擊。

    (七)戰場模擬訓練註 7：

    各兵需藉由地形地物適當隱、掩蔽，利用射擊與運動聯繫之要領，射殺敵

    軍。如遭色彈擊中人員，即由助審裁判判定出局至場邊休息，直至任一方

    奪取對方旗幟後或均無戰鬥人員，演練方可結束。剩餘彈藥可交由下一波

    次人員使用。戰鬥人員行動要領如下：

  1學員完成基礎射擊訓練後，由教官引導至休息區實施裁判規則講解及安全

規定之提醒後休息待命。

17



     2待命︰由教官協助實施彈槍分發與檢查（槍管清洗、擦拭），並要求學員

槍口朝上，各隊隊員行戰鬥協調。

     3裝彈：教官分發每隊彈藥１２０發（裝彈入場區分發），以毎人２０發為

原則，亦可由隊長適切調整每人攜行彈（通常支援掩護人員應分配

較多彈藥），同時要求學員槍口朝上。

     4入場︰依主審口令由斜坡道入場，同時要求學員槍口朝上，在戰鬥區中線

相互敬禮後各隊向後轉就攻擊發起線後掩蔽體位置（戰鬥蹲姿），

            人員依令槍口向下。

     5戰鬥︰依主審口令「ＧＯ！ＧＯ！ＧＯ！ 」發起攻擊，各隊發揮單兵戰鬥

            技能與小部隊戰術運用，奪取對方軍旗並殲滅敵軍，軍旗攜行者未

中彈前得以手遞交隊友，不得拋擲，軍旗攜行者中彈即應將旗置於

中彈位置地面，敵我雙方均可前往奪取敵軍軍旗。

     6停止︰奪取敵軍軍旗，並攜行碰觸至對方攻擊發起線達陣成功，或全殲敵

軍，或戰鬥膠著纏鬥至計時停止，由主審下達「戰鬥停止、槍口向上 

          」口令；兩軍立即至戰鬥區中線計分及宣佈勝出隊伍。

     7出場︰教官引導二隊由離場斜坡道道離場至清槍區帳篷外，面向南方（東

山方向），以口令誘導學員依序統一完成「取彈（教勤人員統一收繳

餘彈）、清槍、槍口向上、待命區繳槍」等動作後，不卸裝於清槍區帳

篷內就座，時間有餘，準備實施第二次對抗。

     8戰鬥中僅能奪取對方軍旗，己方軍旗未遭敵方奪取前，不得碰觸或先行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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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惟遭對方奪取後，得射擊對方攜旗員令其出局後，俟機奪回軍旗並保

      護之。

     9攜旗人員須將旗子置於明顯隨身處，令裁判或場內人員清楚看到（例如拿

在手上或繫在腰部），不可隱藏於身體或場地內。

    10優先將敵方旗子成功帶離插旗點，稱為優先奪旗，加優先奪旗分，僅一隊

      得，另一隊如奪旗成功，加奪旗分。

    11學員將對方旗子成功的帶到對方的攻擊發起區，稱為達陣，對抗競賽結束。

    12急救要領及相關器材攜行註8：

    (1)急救要領：

       A骨折急救要領 (包紮、固定、送醫)：

         a包紮傷口。

         b固定骨折部位時，需使用木板、長棍或雨傘等堅硬物品，我們統稱

          為副木，長度必須超過骨折處上下兩處的關節才能達到固定的效果

          固定時，應使用布條將傷處兩側緊密與副木綁在一起。讓患者露出

          傷肢末端的皮膚及指甲，以了解是否有因綁過緊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c送醫治療。

       B熱中暑急救要領(平躺、給氧、降溫、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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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平躺移至陰涼處，頭部放低(腳部墊高)，並將衣服或束縛物鬆開。

         b給氧氣，補充體液，意識清楚可給予鹽水或運動飲料。

         c降溫：灑水、搧風、冰敷、擦拭。(最易散熱部位：頸部、腋下、鼠

                蹊部 )。

         d送醫。（邊降溫、邊後送，並聯繫醫院完成準備）

       C眼部外傷急救要領

         a檢視受傷情況：如有異物侵入或機械性損傷時，勿用力眨眼及揉眼

                         睛，馬上在水龍頭下或以大量清水沖洗。

         b化學物品入眼：立即在水龍頭下沖洗，如異物在眼球表面；可用生

                         理食鹽水輕輕沖洗。

         c穿刺傷或箝入傷：切勿將該異物拔除，應以立體眼罩或代用品(如紙

                          杯)固定後，同時覆蓋雙眼，盡速送醫。

         d挫傷：先檢視再以生理食鹽水紗布覆蓋；同時冰敷減緩腫脹情形，

                 盡速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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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急救器材攜行建議表：

城鎮戰急救器材裝備建議一覽表                製表時間：970402

項次器 材 名 稱數 量功 用

一 城 市 型 救 護 車1 輛載 運 傷 患 人 員 後 送

二 可 攜 式 氧 氣 瓶1 瓶提 供 休 克 及 中 暑

人 員 使 用

三 成 套 護 木 及 頸 部

固 定 器

1 組

四 彈 性 繃 帶 及 三 角 巾3 副

固 定 骨 折 傷 者 使 用

五 野 戰 醫 藥 箱1 個第 一 級 救 護 使 用

六 生 理 食 鹽 水5 包清 洗 傷 口 時 使 用

七 冰 桶1 個存 放 冰 塊 、 冰 枕 及

運 動 飲 料 ( 礦 泉 水 )

八 礦 泉 水 及 運 動 飲 料6 罐預 防 中 暑 使 用

伍、預期成效：

  一、訓練場景與戰場景況相結合：

      色彈槍套件納入城鎮戰基礎（近戰）訓練後，可將訓練景況更接近於戰

      場實況，學者可藉由不斷射擊與運動之聯繫、破門、射擊、搜索、掩護

      變換射擊位置等連續動作，將單兵近接戰鬥技能反覆練習而達嫻熟之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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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為編修準則條文之依據：

      藉由平時不斷之演練，將準則條文逐一驗證，如突入家屋準則要求先投

      擲手榴彈註 9，經反覆操練後，發現如冒然投擲手榴彈雖可控制屋內狀況

      ，但勢必造成無法有效判明敵情，造成不必要人員之傷亡（尤其指一般

      平民百姓），而增加往後執行任務之困難度（如美軍於伊拉克戰場般遭

      致民怨）。城鎮戰教範（草案）94年版第 2-71頁逐屋戰鬥要領之突入家

      

屋之處置發現敵情可投擲手榴彈需建議修正為如發現屋內僅有敵戰鬥人

      員（無平民百姓）時，視狀況可投擲手榴彈，待爆炸完畢瞬間，採低姿

      勢迅速衝入屋內，控制屋內一切狀況，全組（伍）完成射擊準備。

  三、提高學生（士官、兵）學習興趣：

      如黑鷹計劃電影般之實景，手中握著現役 T91戰鬥步槍，街道中彌漫著

      各色煙幕，胸前掛著 M21式訓練用手榴彈，班長指揮全班沿著街巷運動，

      窗邊、牆角突然出現臨機射擊靶，可能是敵人或百姓，稍一不慎可能錯

      殺；進入家屋前，發現敵人藏身屋內各處，經反覆觀察確認無百姓參雜

      其中，突擊伍立即投擲手榴彈，利用爆炸完畢後之間隙，全伍突入，突

      然間，二樓樓梯間出現臨機單人立姿迷彩靶，全伍立即射擊該目標，以

      優勢火力襲殺敵人，奏功後，立即標示該家屋（修訂準則）註 10，續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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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棟家屋運動。全程將射擊成效（每人 1發）列入平時成績計算，可同

      時熟記射擊與運動聯繫要領。

  四、培養團隊精神：

      不斷射擊與運動之聯繫，培養各兵之間默契，輔以戰場模擬訓練，設置

      各種掩蔽物，短兵相接，雖穿著連身護具（僅可保護重要部位），隨時皆

      可能遭色彈擊中。若遭擊中，對整個戰鬥作為勢必產生不利之後果，進

      而影響全班勝出機率。攻擊前隊呼，展現磅薄氣勢，堅定有我無敵之戰

      鬥意志，將團隊精神發揚於極致。

陸、精進措施：

  (一)構建即時錄影設備： 

      學者實施街巷戰鬥、密閉空間戰鬥及戰場模擬訓練時，雖有教官（裁判

      官）從旁協助學者進入戰場景況，惟學者並無法知悉戰鬥全程中個人單

      兵動作缺點，如能構建即時錄影系統，於訓後回顧時（AAR）以快速度播

      放所需之影像，再轉以慢速度（重複）播放影像，從中檢討每位學者戰

      鬥技巧，可有效提升訓練成效。

  (二)建立無線自動化靶機：

      街巷戰鬥及密閉（限制）空間戰鬥時，如能以自動化靶機系統，配合無

      線電操作模式，由教官決定目標出現時間、地點，可有效磨練學者戰場

      臨機反應，使訓練場景更接近戰場實況。

  (三)補建色彈補給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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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軍更計籌獲色彈計 10萬發，平均分配至本校（3萬發）、航特部（3

      萬發）、南、北測考中心（各 2萬發），進訓班（部）隊頻繁，實無法滿

      足部（班）隊需求，經司令部政策指導，色彈已列入訓練經費項下支應，

      

惟色彈每發造價近20元，所需數量遠超過年度訓練經費總額度，已無法

      滿足部隊需求，宜採年度內單獨匡列經費採購，建立完整之補給管道。

  (四)強化練習用手榴（煙幕）彈功能：

      演練全程如能有效使用練習用手榴（煙幕）彈，可將街巷運動、逐屋搜

      索、限制（密閉）空間戰鬥等動作連貫實施。漫天煙幕（焚燒輪胎），遮

      障敵眼，室內投擲手榴彈，營造出戰場煙硝味，想不置身其中也難。

  (五)設置各式詭雷：

      密閉（限制）空間戰鬥除了戰鬥動作及要領外，亦須強化緊急狀況處置，

      如攻進家屋後，突擊伍於搜索或戰鬥中不慎移動桌上面紙盒、打開衣櫥、

      推倒沙發等，引發敵人預設之詭雷設置，雖是以蜂鳴聲代替，亦可表示

      全伍（班）陣亡，而達到訓練成效。

  (六)堆置制式、非制式工事：

      堆置街角、室內、室外各式制式工事，提供演練人員隱蔽之用，亦可利

      用廢土堆、碎石堆、枯木、廢棄車輛等，營造遭受攻擊破壞後城鎮之場

      景，藉以以磨練學者地形、地物利用之單兵戰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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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發揮防護面具功能：

      聯勤研製之防護面具雖提供了良好之防護作用，但相對的影響射擊功能

      之發揮。全罩式護目鏡已無法對任何目標實施瞄準，學者僅能以槍身軸

      線實施概括性之瞄準，雖因色彈射擊距離，射擊精度影響較小，但對於

      單兵戰鬥動作仍有些受限。

圖十一：

                   

                     

  (八)重視傷患狀況處置：

      街巷運動、突入家屋實施密閉（限制）空間戰鬥後，勢必造成傷亡，準

      則條文註 11僅說明實施傷患實施後送，並未嚴加說明後送前處置方式，可

      藉由各階段狀況設置，律訂相關標準作業處理程序，使狀況演練更佳臻

      熟。

柒、結語：

    學校班隊使用色彈槍轉換套件後，使學者於上課時學習情緒已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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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色彈槍本身已具『仿真實戰』之效果，並輔以教官設置固定式各種迷彩

    靶，訓練學者如何利用城鎮地形、地物及射擊與運動之聯繫，使訓練場景

    與戰場景況相結合，有效提升小部隊戰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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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參考孫懷平著，＜城鎮戰教範（草案）＞，陸軍司令部出版，民國94年版，頁 3-144頁


